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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证券代码：002592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八菱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29 

 
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土地收储概述 
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 25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，于 2021 年 1月 11日召

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

公司位于南宁高新区科德路 1 号 100 生产基地的 31,083.2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

（包括该地块上的房屋、附属物）由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”）收储。议案经股东大会通过当日，公司与南宁

高新区土储中心签订了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协议书》。 

关于本次土地收储的具体内容，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6日、2021年 1

月 4 日、2021 年 1 月 12 日和 2021 年 1月 15 日披露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18）、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

函回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:2020-127）及《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:2021-004、2021-005）。 

二、本次土地收储进展情况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已解除本次收购地块及其地上房屋抵押且已完成注销登记，

并已收到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支付的第二笔土地收购补偿费 1 亿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累计收到土地收购补偿费共 1.8 亿元，剩余

5,854,957 元根据合同约定将于双方签订《土地移交确认书》之日起 10 个工作

日内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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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土地收购补偿费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土地收购补偿费将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，对公司 2020

年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，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

结果为准。公司将根据本次土地收储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10 日 


